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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就 在 您 身 边

调调解解书书不不合合法法，，为为何何不不撤撤销销？？
一套房产因涉及两起纠纷被冻结至今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帅
见习记者 张展

房子被冻结，
住了5年无法过户

李东告诉记者，2011年7
月，他以58万元的价格从石峰
手中购得长清鸣泉嘉园小区3
-2-501室，根据双方协议，李
东先期支付给石峰38万元，等
房子过户后，再支付剩余的20
万。半个月后，李东搬入了新
家，一直居住至今。

“这套房子原本不是石峰
的，是他从别人那花28万买的
二手房。”李东向记者出示了一
份民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16
号调解书”）复印件，内容大致
为“长清区人民法院于2010年
11月11日立案受理了原告石峰
与被告樊绪寅、王荣美房屋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原、被告于
2010年10月29日签订房屋买卖
协议，约定被告樊绪寅、王荣美
将鸣泉嘉园3-2-501室卖给原
告石峰，两被告应在收到款3日
内搬出。原告将房款付清3日
后，两被告仍未搬出，原告为让
两被告腾房并办理过户手续遂
将其诉至法院。经法院调解，双
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两被
告于2010年11月28日前腾出房
屋，并协助原告办理房屋过户
手续。”

法院调解后，樊绪寅、王荣
美虽腾出了房子，但一直不配
合石峰办理房屋过户。2011年9
月6日，石峰向长清法院缴纳
了4300元执行费，依法申请
强制执行，但时至今日法院仍
未执行。对此，李东认为，既
然有法院的调解书，即便没有
过户，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也应
该归属石峰。

2012年3月，李东和石峰带
着房屋买卖协议与调解书到长
清区房管中心办理过户，却被
告知该房屋因存在产权纠纷已
被长清法院冻结，无法办理任
何手续。这让两人很意外，他们
随后到长清法院执行局了解情
况。“据执行局法官讲，之所以
被冻结，是因为樊绪寅、王荣美
又将该房屋的所有权以法律调
解书的形式，确权给了另案的
原告车明。也就是说，目前这套
房屋涉及到两份民事调解书，
必须撤销其中一份，房屋才能

‘解冻’。”

一房两卖，
“意外”出现两份调解书

李东说，要不是办过户手
续，他和石峰根本不知道这套
房子之前还被卖过一次。“我们
从法院档案室调取了第二份民
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033号调
解书），上面写着，2010年12月22
日，樊绪寅、王荣美以49万元的
价格将峰山路2336号3-2-501室
出售给车明，由于未按期交房，
车明随后将樊绪寅、王荣美起诉
至长清法院，2011年8月1日，经
法院调解，房屋产权最终归车
明所有。”这份“意外”出现的调
解书让李东和石峰感到很诧

异，他们认为，樊绪寅、王荣美
在已将房子卖给石峰，且签订
购房协议的情况下，再将房子
出售给他人显然是违法的。

李东和石峰为此咨询过多
名律师，在他们看来，根据物权
法规定，2010年11月12日，石峰
与樊绪寅、王荣美签收的116号
调解书生效后即具有法律效
力，从那时起房屋产权已归属
石峰。2011年7月1日，长清法院
立案受理车明与樊绪寅、王荣
美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时，
房屋产权已不属于樊绪寅、王
荣美，因此1033号调解书没有
法律效力，法院应该依法撤销。

因不服1033号调解书，石
峰随后向长清法院申请再审，
但法院方面表示此案较为复
杂，是否撤销该调解书还需开
会研究。为尽快解决问题，李东
与石峰签订委托协议，由李东代
办相关事宜，此后他分别到长清
区人大、济南市中院、山东省高
院的信访部门反映情况，被明确
告知1033号调解书不合法，但要
撤销还得去找原审法院。在此
期间，长清法院仍以“需要研
究”为由让二人继续等待。

历经波折，
再审开庭后又遇新问题

无奈之下，2014年4月，李
东将《长清法院拒不履行法定
职责》的书面材料交给了来到
济南的中央巡视组，当年9月，
该材料被转到长清法院。“法院
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主动给我和
石峰打电话，告知他们已收到
巡视组转来的材料，准备对
1033号调解书启动再审程序。”
李东告诉记者，除准备立案所
需的材料外，法院立案庭还要
求他和石峰通知樊绪寅、王荣
美、车明三人参加庭审。“我和
石峰尝试各种办法，始终联系
不上这三个人，不仅如此，自始
至终我从未见过车明本人，估
计他也清楚自己手中的调解书
不合法。”

因樊绪寅、王荣美、车明三
人下落不明，2015年5月，长清
法院刊登报纸公告，当年10月
再审立案后，案件被移交至审
监庭。“之后半年案件没有太大
进展，仅在审监庭的要求下，又
做了一次报纸公告。”李东说，
两次公告花了五六百元，前后
用了近一年时间。

今年9月21日，长清法院向
石峰下达传票，并于12月16日
在三名被申请人缺席的情况下
开庭再审了石峰与樊绪寅、王
荣美、车明的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案。庭审中，法官认为两份民
事调解书中关于房产所处位置
的表述不一致，无法证明是同
一处房产，需要房管部门协助
核实，因此未能当庭宣判。记者
注意到，116号调解书中的房产
地址为“长清区鸣泉嘉园3-2-
501室”，而1033号调解书中则是
“长清区峰山路2336号3-2-501
室”。对此，李东认为，虽然文字
表述不一致，但房产证号是一样
的，如果不是同一套房产，法院
当初也不会冻结。在他看来，长
清法院的说法自相矛盾。

法院答复：

第二份调解书
确实存在问题

“本以为开庭后能很快处
理，没承想又出了问题，不管哪
份调解书无效，希望尽快有个
结果。要是第一份无效，我就去
找石峰退房要钱，如果第二份
无效，我希望法院能立即撤
销。”李东表示，长清法院的办
事效率太低，很简单的问题非
得绕着圈子办，五年来总是拿
各种理由一拖再拖。“由于没办
理过户，家里还欠着石峰20万
元房款，这些年我和妻子住得
也不踏实，已经成了我的心
病。”

12月27日上午，记者到长
清区人民法院了解本案情况，
在4楼研究室，相关负责人接受
了采访。“当初两起房屋纠纷案
不是由同一审判庭审理，因此

‘车明案’的审理人员对‘石峰
案’的调解结果并不知情，以致
作出第二份裁定。后来我们看
到第一份调解书，才意识到出
了差错，但当时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采取冻结措施。”该负责人
表示，目前来看1033号民事调
解书肯定是有问题的，法院一
直在协调处理此案。同时他认
为，当事人一方的樊绪寅、王荣
美也存在明显过错，他们将已
不属于自己的房产出售给车
明，显然是不合法的。

当记者问到“法院在发现
问题后，为何不及时撤销1033
号调解书”等相关问题时，该负
责人随即打断了记者采访，并
表示该案正在审理当中，在法
院作出判决之前不便做出解
释。“这个案子近期就会有结
果，当事人不会等太久。”该负
责人说。

买了多年的房子，因涉及
两起房屋纠纷以致无法办理过
户，让市民李东住得很不踏实，
这些年他一直找法院、信访等
部门讨要说法，然而问题总是
一拖再拖。日前，经过近五年等
待，长清法院终于再审了这起
房屋买卖纠纷案，但让李东失
望的是，产权问题仍未得到彻
底解决。

存在产权“争议”的鸣泉嘉

园3-2-501室。

李东说，法官对两份调解书中关于房产所处位置表述不一致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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